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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只有
少数员工享受过探亲假，多数员工虽知道
有此假，但因种种原因，从未申请。随着
90后等年轻一代步入职场，越来越多的
员工并不知道有探亲假的存在。还有一些
员工向媒体诉说了自己申请探亲假时遭
遇的种种为难和尴尬。总体上，探亲假已
经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规定。

在探究探亲假为何在现代劳资体系
下难产甚或胎死腹中，归纳总结后发现主
要是2个方面：

一方面是休假的薪酬扣除太多，休一
次假，工资基本没了。工信部下属一事业
单位员工刘涛（化名）说：“我们的档案工
资只有几百块，其他的是绩效工资。如果
休探亲假的话，一休接近一个月，几千块
钱就没了。”记者从广东省一家省属事业
单位了解到，该单位员工在探亲休假期

间，只保留基本工资，而绩效工资将全部
扣除。这家单位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如果普通员工休探亲假，一个月
只能拿到一千左右的工资，损失的工资收
入大概在7000元左右。

一方面是工作任务繁多，休假过久影
响单位正常效益，领导批假很难。北京某
银行的员工李铭（化名）告诉记者，单位事
情太多，即使报了探亲假领导也不会批。

“我们单位是让员工在带薪休年假和休探
亲假中选择一个。去年我申请休探亲假，
领导跟我说，许多员工连年假都放弃了，
你还休什么探亲假？”

新的就业环境下，探亲假何去何从？
既然探亲假是在特定的就业制度背

景下提出的，而今市场经济条件、员工可
以自由择业，那探亲假是否还有存在的必
要，要不要取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

■主张取消者
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员工王洋认为，探

亲假基本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应该取
消。他认为，不休探亲假不能全怪单位，假
期太长，工作做不完，收入没法保证，员工
也不愿意休。“一个规定的假期，如果员工
不能享受，就没有保留的必要”。

供职于一家中直事业单位的刘江认
为，现在交通方式比过去快捷很多，返家
时间大为缩短，不需要用一个专门的假期
来实现。“我的父母从湖北来一趟北京，几
个小时就到了，利用周末完全可以探亲。”

北京市民李铭认为，探亲假只属于国
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有失公平。此外还
认为，过去就业是分配，分到哪去哪，探亲
实际上是一种补偿。现在是自由择业，离
开家乡是自己选择的。“如果说你选择了
离家远的地方就有20天的假，我选择了

在家工作就不能休假，这也是不公平的”。
■主张保留者

2013年，河南省政协委员张树才提
交了一份落实“常回家看看”的提案。张树
才认为，探亲假制度制定太早，又长期缺少
宣传，年轻人知道的不多很正常，但老龄社
会到来以及“空巢”老人过多的现状需要这
样的假期。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人的支持。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
学会副会长冯喜良介绍，截至2014年底，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
亿，占总人口的15.5%。根据国家卫生计
生委近日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空巢”老人，也就是子女离家后
的老年人，占到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冯喜
良说：“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步伐在加
快，从老年人的角度来看，认真落实探亲
假的制度是很有必要的。”

此外，2012年新修的《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明确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
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用人单位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
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核心提示：
每到假期，人们总会感慨放假天数过少，还得东挪西凑，这多少会影响人们原本享受假日的心情。

除此以外，带薪休假、探亲假等话题，也会因为对现有假期的不满重回话题热榜。在端午小假期里，与
吃粽子、赞父爱相伴随，质疑探亲假名存实亡的声音也此起彼伏。在带薪休假泥牛入海的现状下，探亲
假，更是难产。面对越来越灵活的就业选择，探亲假，这一上个世纪的产物，到底该如何存在？

探亲假，是指职工享有保留工作岗位和
工资而同分居两地，又不能在公休日团聚的
配偶或父母团聚的假期。它是职工依法探望
与自己不住在一起，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
的配偶或父母的带薪假期。《国务院关于职
工探亲待遇的规定》是1981年出台的，探亲
假是指职工与配偶、父母团聚的时间，根据
实际情况可以给予路程假。

享受探亲假的条件
根据《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

定》，享受探亲假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主体条件，只有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

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职工才
可以享受探亲假待遇。

2.时间条件。工作满一年。
3.事由条件。一是与配偶不住在一起，又

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可以享受探望配偶
的待遇；二是与父亲、母亲都不住在一起，又
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可以享受探望父母
的待遇。“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是指不能利
用公休假日在家居住一夜和休息半个白天。
职工与父亲或与母亲一方能够在公休假日
团聚的，不能享受本规定探望父母的待遇。
需要指出的是，探亲假不包括探望岳父母、
公婆和兄弟姐妹。新婚后与配偶分居两地的
从第二年开始享受探亲假。此外，学徒、见习
生、实习生在学习、见习、实习期间不能享受
探亲假。

探亲假的期限
《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第

４条规定探亲假期分为以下几种：
1.探望配偶，每年给予一方探亲假一次，

30天。
2.未婚员工探望父母，每年给假一次，20

天，也可根据实际情况，2 年给假一次，45
天。

3.已婚员工探望父母，每4年给假一次，
20天。探亲假期是指职工与配偶、父、母团聚
的时间，另外，根据实际需要给予路程假。上
述假期均包括公休假日和法定节日在内。

4.凡实行休假制度的职工（例如学校的
教职工），应该在休假期间探亲；如果休假期
较短，可由本单位适当安排，补足其探亲假
的天数。

探亲假的待遇
《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第5

条规定，职工在规定的探亲假期和路程假期
内，按照本人的标准工资发给工资。

第6条规定，职工探望配偶和未婚职工
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由所在单位负担。已
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在本人月标准
工资30％以内的，由本人自理，超过部分由
所在单位负担。

需要指出的是，对非国有企事业单位的
职工是否有探亲假，国家无规定。因此，这类
用人单位可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决定是
否参考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单位有关探
亲假的规章制度。

探亲假大起底

亲亲，，你休过探亲假么你休过探亲假么？？

调研:
探亲假最长45天，你休过吗？

7月1日，“常回家看看”入法即将两
年。恰在此时，“探亲假”一词也在端午节
成为了网络热点。1981年，国家出台规
定，满足条件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员
工可享受最长可达45天的探亲假。然而
现实是，就算是满足条件的人，对“探亲
假”一词也有些陌生。在本报的调查中，对
于探亲假，有接近九成受访者表示没休
过，更有过半受访者甚至没听过自己单位
有探亲假。

■规定解读
探亲假最长45天
单位还包往返路费

1981年，《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
的规定》出台。其中规定，在国家机关、人
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工作满一年的职工，如果与配偶、
父母分居两地，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
即可享受探亲假。

有关探亲假期限，该规定明确规定，
探望配偶，每年给予一方为期30天的探
亲假一次；未婚员工探望父母，每年给假
一次20天的探亲假，或者2年给假一次，
假期为45天；对于已婚员工探望父母，每
4年有一次为期20天的探亲假。此外，单
位可根据实际需要给予路程假。

在规定的探亲假期和路程假期内，单
位按照本人的标准工资发放工资。并且，
职工探望配偶和未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往
返路费，由所在单位负担。已婚职工探望
父母的往返路费，在本人月标准工资30%
以内的，由本人自理，超过部分由所在单
位负担。

■网络调查
探亲假近半受访者没听过

九成受访者没休过
6月22日，就网上热议的“探亲假”，

记者专门针对成都国企、事业单位的员工

进行了街头调查，同时通过华西都市报官
方微博发起了网络调查。

截至22日下午6点，两项调查共吸
引了470人参与。其中，针对“你休过探亲
假吗？”这项调查，397 人回答“没有休
过”，占到总人数的84%；针对“你知道单
位有探亲假吗？”一问，262人选择不知
道，占总人数的55%。此外，更是有多达
78%的人根本就不了解申请探亲假所需
的条件。

尽管如此，在得知国家曾在1981年
专门出台过探亲假后，共有405位网友认
为探亲假有存在的必要，占到总人数的
86%。在探亲假的支持者之中，参与调查
的文丽说，国家当初设立探亲假，并出台
相关规定，初衷就是为了让人“常回家看
看”，有时间陪陪配偶，有时间陪陪年老的
父母，“因为交通发达了，探亲假可以适当
缩短，但不应该废止。”

质疑：
知道了也不敢申请

“想请假？太难了。我们都不敢休年
假，加班费也不敢要，哪还敢提探亲假
啊。”在企业工作5年多的于先生告诉记
者，自己进公司两年，按说每年可享受5
天的带薪年休假，但一天没休不说，还经
常加班。在采访中，很多外地来南京工作
的年轻人均表示，探亲假“可望而不可
求”。南京市总工会有关人士表示，国家规
定的带薪年休假都推行不开，就是有“探

亲假”，能请下来吗？敢去请吗？

声音：
29年未变的探亲制度过时了？
对那些两地分隔的子女和父母来说，

探亲是一种无比珍贵的精神慰藉。但是自
1981年《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
定》公布后，29年都未曾进行过修改，以
至于很多人都淡忘了“探亲假”这一权
利。“要想重新利用探亲假，国家还需要
对探亲假的规定更细化 ，与时俱进地进
行修改。”有关劳动法专家建议，职工和企
业可先通过“集体协商”这个平台来商谈
这项福利。

■探亲故事
她6年未见过老家的秋天

刘女士是此次网络投票的参与者之
一。老家在山东的她在南京工作已有6
年，如今，她已是南京一家事业单位的中
层。看到本报发起的网络调查，她细算了
一下自己的假期，结果令她吃惊不小。

每年春节和5天年休假，刘女士都会
回家探望父母。“我常常把年休假‘切割’
成2天或者3天，再加上周末，凑齐4天或
5天回趟家。“我至少6年没有看过家乡秋
天了。”刘女士说。

得知有探亲假后，刘女士曾专门咨询
过单位的人力部门。得到的回答是，员工
没人请过这个假，单位也没有设置过探亲
假，如果想请，得去问问单位领导。“我咋

可能为了这几天假，去问单位领导嘛，说
不定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刘女士说，
之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她再也没有提
起过探亲假。

不久前，刘女士谈了恋爱，“一年就
10多天假，还要兼顾男友和双方父母，加
上路途上的时间，只能在家停留不到一
天，时间严重不够。”刘女士说，放个假不
仅没把家人陪好，自己也感觉很累，“两头
都没顾好！”

有假不休
他怕影响年终奖

李先生是成都锦江区的一名公务员。
他老家在广东，在成都工作已近7年。“我
们单位有探亲假，但我一次都没休过。”李
先生说，因为已经结婚，单位给他的探亲
假是4年休20天，必须连着休。“连休20
天，领导认为会影响到正常工作，很难说
服他签字批准。”

此外，在李先生看来，如果突然这么
长时间不上班，也会对他的绩效有很大影
响，年终奖也会少一些。“我的基本工资不
高，请了探亲假会影响绩效不划算。”李先
生说，他宁愿每年选择年休假，也不愿用
这四年一次的20天长假。

李先生所在单位的人力部门工作人
员曾向他透露，探亲假难获批的原因在
于，他们单位够得上请探亲假的人很多，
如果每一位员工都休探亲假，单位的工作
可能会乱套，“更何况，现在的探亲假根本
没有要求强制执行”。

探亲假名存实亡，谁的过？

探亲假去留，不应只是
一道粗暴的单选题
探亲假到底是保存还是取消，不同的

人给出了不同的意见。社会变迁，一些旧
问题没搞清楚，很多新现象又出现了，空
巢老人就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
象。因此，在探亲假名义上还存在的当
下，在越来越多老人孤单的守望团聚时，
或许，探亲假，就不是一个要么存留，要
么取消的单项选择题了。

对此，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教
授认为，探亲假的规定是在计划经济条件
下出台的，当国家实行分配制度，客观上造
成劳动者远离家乡的现实，因而在休假探
亲方面给予职工相应的待遇。但现在实行
市场经济多年，有了带薪休年假的制度。不
过，苏海南并不赞同取消探亲休假的待遇。
他认为，在国家并没有废止的前提下，简单
地剥夺劳动者休假的权益是不对的。“广东
1997 年出台的规定是一个比较好的借鉴，
尝试把探亲假和休年假衔接起来，并扩大
到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外的职工。”

对于如何改革探亲假，苏海南认为，一
方面要保障劳动者休假探亲的权利，一方
面还要考虑现实的实际情况，不给企业带
来负担。“兼顾两方，结合实际，应该适时对
探亲假进行改革。”

前几天，习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强调
“要关心留守老年人”，当那些衰老、孤单的
背影守着门槛祈盼远方未归的孩儿时，或
许一切的顾虑都不应该成为阻碍亲情的因
素。探亲假去留其实可以商量，也可以通过
改革找到更妥当的途径。但唯一不变，也不
应被剥夺的，就是孝顺父母的那颗心。在人
口流动如此庞大、频繁的当下，如何满足每
一个人心中这小小的愿望，是相关部门必
须认真思考、解决的重要社会命题。

早在1981
年，《国务院关
于职工探亲待
遇的规定》（以
下 简 称《 规
定》）经全国人
大常委会批准
施行。但这个
规定现如今已
名存实亡，很
多人听都没听
过。一些具备
休探亲假条件
的 企 事 业 单
位，因为各种
原因，通常并

不批准员工休探亲假。此外，很多单位会扣
除休探亲假职工的绩效工资，休假期间仅
发放基本工资。对此，专家提出应改进探亲
假制度，使之变得更为人性化。

探亲假在国家机关、现役部队等单位
获得了较好执行。但施行至今，这项制度确
实也暴露出明显问题。依照《规定》，探亲假
主要给予与配偶异地分居的已婚职工，以
及与父母不在同一地方居住的未婚职工，
这两类情况可以获得每年30天或20天的

探亲假期。但未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已婚
职工，只能每4年获得一次为期20天的假
期。

探亲假的不合理之处正在于此。通常，
人们参加工作后的头几年，他们的父母在
50～60岁之间，可以因为未婚而获得每年
探视父母的假期；等到结婚之后，父母的年
纪更大，更需要子女的探视照顾，职工却只
能每4年获得一次假期。近年来，不断有人
提出“常回家看看”的倡议，2012年国家
修订颁布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更是明
确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
假的权利。但依照《规定》，已婚职工每4
年才能有一次探亲假，大家如何才能做到

“常回家看看”？
《规定》制定于1981年，在当时，可能享

有探亲假的绝大部分职工，都来自于多子
女家庭。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分居子女的探
望，父母总能获得其他子女的就近照顾。但
今天的情况跟30多年前存在很大区别，大
部分职工来自于独生子女或两个子女的家
庭。这30多年里，我国人员流动情况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父母与子女分居两地是普遍
存在的现象。因此，对《规定》进行必要的修

正显然很必要，应当增加已婚职工的探亲
假次数，将每4年探亲假拆分为至少每年1
次、每次假期在一周或以上，这样才可能使

“常回家看看”变得可行，《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的规定才能落到实处。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1981年的《规
定》出台后，不少省市还颁布过具体实施细
则。这些细则中的条款也需要同步更新，否
则也会让探亲假陷入难落实的困境。比如，
很多地方的细则就规定，《探亲规定》所称
的“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是指不能利用
公休假日回家休息约一昼夜的。在1981年，
职工只能乘坐时速较低的普速铁路列车，
或时速更低的客运汽车返乡，公休假日当
时每周一天，一个昼夜的通行距离在500～
800公里以内。但在今天，民航、高铁运输条
件得到改善，一昼夜的通行距离已覆盖国
内大部分地区。如果有单位机械执行探亲
假实施细则，很可能依照《规定》具备休假
条件的休假职工将无法获准休假。

各省市区应尽快推动探亲假实施细则
的修订，更为科学、人性化的设定探亲假满
足条件的门槛（一定标准的铁路、公路里
程），并依照职工工作地与探亲地点的里程
远近，给予不同的休假天数，即路途里程越
远，休假天数相对更长。

期待探亲假“落地生根”！


